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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主任

医师 北京大学副教授孙林，应邀
到新昌县张氏骨伤医院指导工作，

时间：11月11日--15日。

咨询电话：0575-86290577

孙林，擅长治疗骨与关节感

染、股骨颈骨折后、粗隆间骨折，

股骨近端骨折。

积水潭医院是北京大学第四临床

医学院。该医院的骨科，是世界闻名、全

国知名、最具权威的骨科，拥有强大、一

流的骨科医疗、科研、教学队伍。该院与

张氏骨伤医院建立长期、稳定、全面的

合作关系，每月每隔一周（每月两次，每

次一周）派骨科专家到张氏骨伤医院指

导工作。

医 讯

新昌县张氏骨伤医院地址：新昌县南明街道阳光路1号（新昌大桥南端）

新昌县南明街道兴昌轴承厂：
新昌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 2013年 10月 23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张亚萍、杨秋良、吕

同奎、陈爱娟、吕惠红、孙子里日、张纯桂诉你单位工资争议案（新劳仲案字〔2013〕第 325号、
第 326号、第 328号、第 329号、第 330号、第 331号、第 332号）。因采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单位送达仲裁文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申请人张亚萍、杨秋良、吕同奎、陈爱娟、
吕惠红、孙子里日、张纯桂要求你单位支付拖欠的工资共计 92000元。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
过 60天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十五日。

本委定于 2014年 1月 23日上午 9点在新昌县劳动争议仲裁庭（新昌县南明街道鼓山中
路 179号劳动大楼 4楼）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
的期限为闭庭后 10天内，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新昌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 告

刚刚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

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中网购环

境下“7日内无理由退货制度”备

受关注。28日，在全国人大机关召

开的关于修改后的消保法集体采

访中，来自立法机构、相关部委、大

专院校、协会、网络平台提供者等

多专家对法律的网购条款进行答

疑解惑，帮助人们厘清对法律条款

的理解。

释惑一：“７日内无理

由退货”不仅限于“网购”

修改后的消保法增加一条规

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

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

自收到商品之日起 ７ 日内退货，

且无需说明理由。”当然，该条款同

时也列举了一些不适宜退货的商

品。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副巡视员

聂林海指出，媒体和公众更多地把

对这条规定的注意力集中到“网

购”上，其实，这一条还针对电视、

电话、邮购等非现场购物或远程购

物。

修改决定公布后，有人发出这

样的疑问：“我是不是可以 ７ 天换

辆汽车来玩儿？”聂林海说，这就混

淆了现场购物和非现场购物的界

限。无理由退货适用范围只限于

“采用网络、电视、电话和邮购”等，

这个“等”应该是指远程购物。因为

消费者在远程购物中仅凭视频感

觉好，就决定购买，等商品到手后，

手感、质感完全不一样，甚至大小

也不一样，容易后悔，因此赋予消

费者后悔权。

释惑二：退货“无理由

但有条件”

针对舆论中出现的“无条件退

货”表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

授杨立新认为，正确表述应该是

“无理由退货”，因为该条款中其实

有一个条件，即“消费者退货的商

品应当完好”。

对此，腾讯公司高级法律顾问

赵治认为，由于消费者的过失导致

商品价值贬损的，应该承担一定的

赔偿责任。此外，“应当保存完好”在

实践中应当进一步完善，应该有一

个细致可操作的定损机制和标准。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

室主任贾东明认为，“应当保存完

好”是指的商品本身完好无损。比

如买鞋，穿过了、有磨损了就不能

退货。但商品拿到手以后，要确认

里边东西到底怎样、质量如何，必

须拆了才知道。因此拆包装不能叫

“商品不完好”。

释惑三：“无理由退货”

不等于有质量问题商品退

货

贾东明特别强调：我们通常讲

的无理由退货规定是修改后的消

保法第 25条，但大家往往忽略了

因产品不符合质量要求退货规定

的第 24条，即商品不符合质量要

求的，消费者可按照相关约定退

货，包括更换和修理。第 25条规定

的退货指在远程购物时，不满意就

可以退货，不一定非要有质量问

题。

释惑四：远程交易中第

三方交易平台担多大责？

根据修改后的消保法，消费者

想退货，要么是后悔了，要么是商

品存在质量缺陷。但无论哪种退

货，如果找不到卖家，消费者的权

益就无法保障。

对此，修改后的法律规定了

“第三方平台先行赔付”：网络交易

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

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

系方式的，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

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

平台提供者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

的承诺的，应当履行承诺。网络交

易平台提供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

者或者服务者追偿。

阿里巴巴集团法务副总裁俞

思瑛说：“对我们这样的网络平台，

因为要收费，我们一直做的是支付

宝认证，淘宝开店，这两年也增加

了淘宝认证，因此这个过程不仅是

一次性门槛，交易过程中如果我们

发现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利益的

行为，我们会做二次认证，因此法

律这样规定没有增加我们的负

担。”

杨立新则认为，网络交易平台

赔偿后仍有权向店家要求赔偿，这

个问题对网站的保护非常充分。同

时，该条第二款规定，网络交易平

台明知道或应知道欺诈，还不采取

必要措施，那就要承担连带责任。

中国消费者协会法律与理论

研究部主任陈剑强调，这里所讲的

责任并不是某一方的全部责任。除

了网络交易平台提供真实的名称、

地址、有效联系方式外，还有其他

相应责任，比如安全保障义务、信

息保密义务、信息披露义务、赔偿

机制以及约束机制健全等。

网购时代，厘清你的权利边界
———再析修改后的消保法网购条款

新华社受权播发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决

定和修改后的法律
图表：新消保法：7日内无理由退货 四类商品例外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
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决定》。

这一决定自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

修改后的法律增加规定

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

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但消费者定作的，

鲜活易腐的，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

字化商品，交付的报纸、期刊以及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

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除外。

修改后的法律强调

经营者及其工作人员对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必须严格保密，

不得泄密、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经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

他必要措施，确保信息安全，防止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丢失。同时规

定，经营者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者明确表示拒绝的，

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信息。

修改后的法律明确

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是依法成立的对商品和服务进行

社会监督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组织。并规定各级人民政府

对消费者协会履行职责应当予以必要的经费等支持；

消费者组织不得从事商品经营和营利性服务，不得以收取费用

或者其他牟取利益的方式向消费者推荐商品和服务。

根据修改后的法律

广告经营者、发布者设计、制作、发布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商品

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应当与提供该商品或者服

务的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